附件8

2026年度江苏省制造强省建设专项资金项目

任  务  书

（参考格式）

项目名称： 

项目管理单位（甲方）：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项目承担单位（乙方）： 

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6年制

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《关于组织2026年度江苏省制造强省建设专项资金项目申报的通知》要求，为顺利组织实施完成                 项目，经协商一致，特订立本项目任务书，作为甲乙双方在任务执行中共同遵守的依据。

一、项目任务书约定目标和实施内容

（一）任务目标：   按照申报材料自动生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二）绩效目标：   按照申报材料自动生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须明确核心绩效目标。
（三）主要实施内容：    按照申报材料自动生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四）除上述内容外，关于其他未能在本项目任务书列出的内容及指标，以本项目申报指南要求和乙方的项目申报书内容为准。

二、项目实施期限和进度计划

甲方将根据乙方的季度进度和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，验收不合格将收回下达的专项资金。

（一）项目的实施期限：

（二）项目实施进度计划：

	起止时间
	项目建设内容
	累计投入总额（万元）

	
	
	

	
	
	

	
	
	


三、项目总投入预算及专项资金下达计划

（一）项目总投入构成

项目总投入预算（不含税，大写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小写）                     万元。

（二）专项资金下达计划

甲方按照乙方的年度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，批复专项资金（以正式下达预算通知为准）：（大写）           ，（小写）      万元，任务书签署当年内下达专项资金            万元。分期拨付项目在验收合格后根据项目执行情况，按有关规定下达剩余专项资金。

（三）专项资金应当用于与项目相关的设备、工具、器具等固定资产投资（不含土建投资和铺底流动资金），以及与项目有关的软件、系统集成、检验检测、专利等其他投入。

四、双方在本项目中的义务

（一）甲方负责：

1.按任务书规定进行资金核拨和工作协调。

2.对项目进行跟踪服务，督导乙方按照项目任务书履行义务。

3.审核乙方提交的项目验收资料，受理项目变更、终止等事项，组织项目验收工作。

4.按照《关于组织2026年度江苏省制造强省建设专项资金项目申报的通知》要求，甲方及其委托授权机构有权在不影响乙方工作的条件下，组织开展现场监督检查。

（二）乙方负责：

1.按任务书及有关规定，在实施期限内完成任务书约定目标，随时配合甲方或甲方委托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监督检查。

2.按照规定使用专项资金并做好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，提供乙方自筹的项目配套资金到位情况证明及使用情况。

3.乙方按季度在专项资金项目管理系统（网址：https://www.jszwfw.gov.cn/col/col140127/index.html）报送项目进展情况，提交项目半年和年度书面总结（可与季度进展合并编制提交）。

4.项目任务书经双方盖章确认后原则上不得调整。对需调整的项目，须在项目实施期内向甲方申请变更。

5.按照《江苏省制造强省建设专项资金项目验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有关规定，项目完成后，乙方申请验收并提交验收资料。

6.项目验收后，乙方须在1个月内向甲方提供完整的书面验收资料和结题报告，并签字盖章确认。

五、保密条款

（一）甲乙双方应当对本任务书的内容、因履行本任务书或在本任务书期间获得的或收到的对方的商务、财务、技术、产品信息，用户资料或其他标明密级的文件或信息的内容（简称“保密资料”）保守秘密，未经信息披露方书面事先同意，不得向本任务书以外的任何第三方披露。资料接受方可向其确有知悉必要的雇员披露对方提供的保密资料（仅为本任务书目的），但同时须要求其雇员遵守本条规定的保密及不披露义务。甲乙双方应仅为本任务书目的而复制和使用保密资料。

（二）本保密义务在本任务书期满、解除或终止后仍然有效。

六、风险责任的承担

（一）甲方在履行本任务书的过程中，如遇到财政计划改变等情况，甲方有权对所核拨资金的数量和时间进行相应变更。

（二）乙方在履行本任务书过程中，如发现可能导致项目延期或终止的情形时，应及时向甲方提出变更申请，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损失，如因没有及时向甲方申请及采取适当补救措施致使项目损失扩大的，乙方应当就扩大的损失承担相关责任。

七、违约责任

违反本任务书约定，违约方应承担以下责任。

（一）违反本任务书第四条第（二）项第1、2点约定，乙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，承担方式如下：1.任务书解除；2.乙方退还甲方已核拨的资金，并自行承担由此引起的损失。

（二）乙方违反约定而造成项目工作延期或终止，乙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，退还甲方已核拨的资金。

（三）对乙方存在下述情形之一的，一经发现，甲方将收回先期拨付的资金：

1.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；

2.发现在申报、验收、检查过程中，有假项目、假发票、假审计报告、联合社会中介机构包装项目等弄虚作假行为的；

3.损害服务对象利益并造成严重后果的；

4.发生重大（含）以上安全、环保、质量事故的；

5.其他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。

八、争议的解决办法

本任务书的争议应由甲乙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解决，当任务书需要更改或解除时，甲乙双方应订立变更条款或协议，诉讼在甲方所在地进行。

九、其他

（一）根据项目具体情况，经甲乙双方协商订立的附加条款也作为本任务书正式内容的一部分。

（二）本任务书一式两份，各份具有同等效力。甲方存一份，乙方存一份，本任务书自盖章并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十、本任务书签约双方
	项目管理单位（甲方）：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：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
联系人（处室负责人）姓  名：

电  话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  月   日

	项目承担单位（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：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
联系人（项目主管）姓 名：

E-mail：

电  话：

基本账户银行信息：                  户    名： 
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帐    号： 

2026年   月   日


